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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禁忌与道德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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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禁忌和道德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 道德逐渐摆脱了禁忌体系走向独

立的行程, 但禁忌对传统道德的张扬起了积极作用, 道德披上禁忌的外衣显得更有威慑力。禁忌和道德

的性质不同, 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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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文化哲学大师恩斯特·卡西尔 (E rn st

Cassirer)在他的《人论》一书中说:“禁忌体系尽管

有其一切明显的缺点, 但却是迄今所发现的惟—

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

基石, 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

忌来调节和管理的。”[ 1 ] (P134) 在人类社会最早的民

俗——禁忌 (“T aboo”或“T abu”) 中, 隐藏着道德

的胚胎。禁忌作为原始人的信仰表征, 它不依靠经

验就先天地把某事、某物或某人说成是危险的。但

是,“事实上, 那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危险

的, 把它们看作危险物的信仰是不合理的。然而,

如果那时不存在那种信仰, 那么也就没有现在的

道德⋯⋯”[ 1 ] (P138) 所谓道德, 是以善恶分析为基

础, 借助于社会舆论, 通过个体良心和自由意志来

制约其行为的规范类型。从词源上考察, 英语中的

“M o ral”(道德) 一词, 源于拉丁语中的“M o res”,

而“M o rest”即有民俗、惯习的涵义。最初的道德

与民俗, 尤其是禁忌民俗的联系, 由此可见一斑。

不能否认, 禁忌民俗中包含一定的道德成分, 两者

之间有着较深的亲缘关系。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此

展开论述。

一、禁忌的道德教化功能

禁忌的基本叙述模式是不要做什么, 否则, 就

要受到惩罚。这与民间善恶报应及佛教的因果观

念十分贴合。在整个社会控制管理系统中, 禁忌和

一些道德规范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禁止”的行

为。在任何一个社会, 要求得稳定和安全, 首先是

要确定和告诫人们“不能做什么”, 在这一前提下

进一步宣扬该有的行为。因此, 禁忌常被作为道德

教化之用, 以增强制止胡作非为的威慑力。而禁忌

要发挥其道德教化的效能, 必须使其“故事化”。即

在一个具有神圣性的场合, 带着特定的意图, 用特

定的方式, 讲述含有某种教化意味的似乎是曾经

发生过的某一事件。一些小孩因做“坏事”而受“神

罚”的故事, 常是父母们训导其子女的绝妙教材。

人们祖以传父, 父以传子, 子以传孙; 由家庭而邻

里, 由邻里而社会, 所闻莫非“违禁”, 所睹无不“受

惩”,“坏事”尽披禁忌的外衣。在中国历史上, 禁忌

事例在劝导民众弃恶扬善、笃守伦理纲常方面发

挥了特殊的作用。

伤天害理即为禁忌, 为之则罹致天谴。禁忌一

旦演绎为故事, 善恶、因果、报应与禁忌便糅合得

浑然一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 时候

未到。”本来纯粹为人们的祈愿, 在民间的口述文

本中却变得实实在在起来。其“劝惩”的效果, 是任

何伦理教化的形式都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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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双亲即为禁忌, 违禁者而受阴谴、遭雷

击、被虎食以及变成犬畜者, 简直史不胜书。据《独

异志》卷上和《履园丛话》卷十七记载, 唐代和清代

都有一个不孝村妇, 以狗屎和鸡粪给盲姑吃, 都在

盲姑食后不久, 苍天忽发霹雳, 一个脑袋变成狗,

一个全身变成猪。变狗者被官府牵着游行, 人称

“狗头新妇”; 变猪者入厕食粪, 围观者每天数千

人。《续夷坚志》说: 金代一个不孝之子, 报尻骨生

尾, 痛痒不可耐, 想割去吧, 痛贯心髓, 炙也是一

样。只在他人来观看时, 痛痒才稍止。

悖逆亲尊, 擅改父讳, 夺母寿棺, 不送亲终, 乃

至操刀市残杀亲生父母等, 更属严重的禁忌, 惩罚

最为惨烈。大多是雷劈火烧, 猛虎吞食。《辍耕

录》卷二十八所载一故事尤奇: 元代杭州汤镇一凶

徒, 性情暴戾, 素不孝于父母, 老婆更是他经常凌

虐的俎上肉。一次, 妻子失手将丈夫所爱的三岁儿

子跌伤, 害怕丈夫回来知道后被打死, 想去投河自

尽, 被其姑劝阻, 答应说是她的过失, 并暂居小姑

家, 以避锋芒。不料这个逆子寻至小姑处, 把刀预

藏半路, 被母亲好言劝回。回到原来藏刀的地方,

即凶相毕露, 要把母亲杀掉。不想藏刀不见, 却有

一条巨蛇挡道, 畏惧退缩间, 双足陷入地中, 很快

没至大腿, 七窍流血, 伏地求饶。母亲无计可施, 走

报于妇。婆媳俩奋力救助, 却是随挖随陷, 直没至

胸。不敢再挖, 只好每天送饭喂食, 三天后死去。围

观者每天数千人, 无不拍手称快。

耐人寻味的是, 讲述这类故事的往往是长辈,

他们显然有着深远的生活阅历及生存智慧的背

景, 年岁本身就昭示了他们历经的苍桑和饱含丰

富的生活知识。“事件的结局不仅张扬了《孝经》第

一章所谓的“夫孝, 德之本也”的儒家思想, 而且以

生与死的“事实”, 肯定了长辈们生活知识及阅历

的价值。“孝”不单是伦理道德的问题, 更是合理生

活范式的要求。”[ 2 ] (P176)

对不法之徒, 本应绳之以法, 可是过去民众对

法律、政令似乎并不怎么清楚, 也不怎么信任, 百

姓宁愿将缺德的无道行为视作禁忌, 让超自然力

去惩罚违禁者。民间口头传说故事对这类禁忌作

了有根有据、最具震撼力的演绎。它们是民间自我

进行伦理道德教化的独特话语, 产生了对因果报

应观念宣扬的最佳效果, 反衬出民间对政府权威

及封建法律的蔑视。

几乎所有的恶劣行径都曾被纳入禁忌的领

域。妇女因忌妒而虐待以至杖杀婢妾的残忍之举

亦不例外。龙明子《葆光录》卷三记载: 吴地有一个

姓胡的妇女, 性忌妒, 用熨斗烙婢妾的脸, 皮肉焦

烂, 犹来快意。后来患病, 遍身疮痍。正当三伏天,

稍一转侧, 肌肤粘连床席, 体血模糊腥秽, 直折磨

到肉尽骨出才死。

民间口头文学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将禁忌事件

化、事实化, 可以将违禁的恶果血淋淋地展示出

来, 让试图违禁或已违禁者不寒而栗, 心惊胆颤。

连那些无所畏惧, 靡所不为的恶棍也要慑于报应

的神威。这些人在多次为非作歹之后, 不时通过种

种传说故事看到某些作恶者“受到神灵惩罚”, 使

之对自己的罪恶感到越来越严重的惊恐。这种惊

恐不断积累, 引起心理与精神的失衡, 最终导致这

些人令人莫名其妙的歇斯底里的总爆发。钱泳在

《履园丛话》卷十七中说: 康熙年间 (1662—1722) ,

我家乡有个叫黄君美的人, 喜欢结交胥吏捕役, 无

恶不作, 被其害者不可数计。一天忽然发狂, 手持

利刃, 赤身裸体跑出家门, 在人群中自割其肌肉,

每割一处辄自言, 此某事报。割其阴, 说:“这是淫

人妻女报。”割其舌, 说:“这是诬人妇女良善报。”

⋯⋯这样折腾了一两天, 最后以刀割腹, 至心而

死。

道德力量的释放往往是在故事的讲述中完成

的, 讲述者和听众共同营造了神秘的训诫和警示

的氛围。“故事中的事件被看作他们生活的一部

分, 而不是与他们分离的或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善和恶的潜能, 因此

每个角色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某一部

分。”[ 3 ] (P31)故事戏剧性地表现了这些部分, 用形象

来提醒人们: 应该如何行为举止, 可能在哪里误入

歧途。故事讲述完后, 在场的人会有一番交流和讨

论, 这种讲述空间、故事和故事之后的讨论都是一

个完整过程中的要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 (尤其是

年轻人)认识到道德的生命意义, 从而使人们行为

都符合道德规范。

二、道德规范的禁忌化

禁忌作为一种准宗教现象, 并不直接与伦理

道德关联。后者本身即为一套独立的社会整合的

体系, 践踏伦理道德者会遭到社会的谴责。而触犯

禁忌者, 则不会受到实际的确定的惩罚。或许正是

由于这一点, 才提供了人们施展丰富的想象力以

构筑禁忌传说故事的广阔天地。人们宁可将伦理

道德的话语用禁忌传说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 或

者用禁忌事象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既可省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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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教的麻烦, 又能让伦理道德真正刻骨铭心, 还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由伦理道德中掺杂的政治倾

向和阶级利益引发的行为偏差。

道德规范的禁忌化, 实际是借助了超自然的

神力, 或者说给道德规范注入了宗教情结, 这无疑

增添了道德的威慑力量。而有些禁忌事象本身即

带有道德的意义, 属于道德教化的内容。禁忌与道

德有时互相杂糅, 互为表里。例如, 在藏族宗教禁

忌中,“不许杀生造罪”、“不能偷抢大于针线的财

物”、“不能邪淫”、“不许谎言”、“不许挑拨人和”、

“不可恶言咒骂”、“不许散布流言”等等, 这些禁忌

的内容其实就是日常道德规范。同样, 在藏族礼仪

方面的禁忌中, 要求人们出门行路时, 忌抢行于别

人之先; 若途中相遇, 须以礼相让; 当着众人的面,

忌放屁出声, 不然会被看成没教养, 不懂礼貌; 亲

人出门时, 忌马上扫地, 否则会认为不吉利, 等等,

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在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

卷》中, 含有“禁戒性”的道德规范更多。[ 4 ]诸如告

诫人们“见到别人之牲畜财产, 勿歆羡询问:‘牲畜

好否?’; 见到自己眷属与份产, 勿立即表态云好云

坏之类无意义之词。勿称颂自己, 亦勿卑视自己。

骤然产生信念或自己需要某物, 无论其获得、丢失

与否, 若已违背戒律, 勿想‘最好人不知’。若仅己

知, 也勿想别人不知不好之念。”“勿沾染恶习, 勿

做无理之事”。“不必做之事则不做, 不必说之话则

不说, 不与偏心人为友”。“于家庭之中, 勿过于专

横, 勿过于滋扰下属。做事勿拖沓, 勿使下属不

满”。对年轻人、奴仆之辈,“对之勿似对土、石一般

遗忘。勿对之不爱惜、粗暴、作恶”。对犯有过错的

人“不宜揭短, 好好相待不失面子”。“任何时候, 对

不甚好者, 勿过分仁爱。对无罪者, 勿过分愤恨。自

己内心虽憎恨对方, 但口中勿谓‘不喜欢、讨厌’为

是”。“对歹人贪者勿依靠而结交”, 任何时候都勿

留下怨仇”。选择女人作配偶,“若为人不厚道, 无

论多么美貌, 也不要 (与她) 相结合”。对于财物,

“勿做无谓之浪费”。与人交往,“勿轻易应诺别人

托付之事”,“勿轻易与人盟誓”,“勿说假话”,“勿

争辩”, 等等。这些都说明禁忌和道德规范确实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如果不悉心辨析, 是很难

把它们区分清楚的。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M ary

Douglas) 认为, 禁忌至少在四个方面维护了社会

道德: 第一, 当某种状态在道德上难以确定时, 禁

忌的信仰 (特别是有关不洁或污染的信仰)提供了

一种规则, 人们借此可以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得

当; 第二, 当道德原则陷入冲突时, 禁忌的规则可

以减少其混淆; 第三, 当一种在道德上的错误行为

没有引起道德的义愤时, 对于违犯禁忌会带来灾

难的信仰可以加重问题的严重性, 从而将舆论集

中到正义的方面; 第四, 禁忌的信仰与惩罚的强制

性对犯错误者形成一种威慑力量。[ 5 ] (P184)

从时间上看, 禁忌先于道德规范。“禁忌, 我们

必须假设, 是在远古时代的某一个时期里, 外在压

力 (某些权威) 所附加于某一原始民族的禁制; 它

们为上一代的长辈所强迫接受。”[ 6 ] (P48249) 然后通

过代代传承, 变成一种“遗传性”的心理特质。禁忌

究竟产生于何时何地, 已不可考, 但无疑是“人类

最初的社会意识”, 也是“不发达的原始时代思维

所特有的观念的综合”。[ 7 ] (P187) 因此可以断定, 在

初民时代已经逐渐形成并产生了各种禁忌或禁

规。这些禁忌或禁规实际上是道德和宗教思想的

先天原则。最初的禁忌包含着大量的后来称之为

道德的内容。禁忌中的某些规范正好为道德规范

的形成起到了“铺垫”的作用。说没有禁忌就没有

道德规范, 似乎太绝对, 但道德规范确是沿着禁忌

的轨迹形成、发展的。这种先天的亲缘关系必然导

致以后两者关系的密切。

禁忌与道德有时密不可分, 还在于它们都涉

及到人们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着

许多共同的关注对象, 而且它们产生的结果有着

本质的一致性, 即凡是具有禁忌意义的事物, 就会

被认为是不好的、有害的, 因而也就是恶。凡是具

有肯定性意义的事物, 就会被认为是好的、有益

的, 因而也就是善的。如果说道德规范主要是属于

“应然性”规范的话, 那么禁忌则主要是属于“禁戒

性”的规范。无论是属于哪种规范, 其对象都是针

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都带有约束和限制的意味

在其内。“应然性”规范是要求人们“应该怎么做”,

“禁戒性”规范是要求人们“不应该怎么做”。“应该

怎么做”的同时包含着“不应该怎么做”;“不应该

怎么做”的同时也包含着“应该怎么做”。实际上,

这就是“肯定里面有否定”,“否定里面有肯定”。

三、禁忌与道德的差异

远古时期对大自然的禁忌、对性的禁忌、对图

腾的禁忌等等, 曾经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

重大作用, 在现今社会早已转化为相关的道德规

范。可以说, 当下的道德规范大都是禁忌在文明社

会的变异存在。道德规范显然是继承了禁忌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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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模式, 禁忌本身的结构形态“禁令- 违禁- 惩

罚”从民间传统延续到现代社会生活之中, 它使得

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越来越理性化。在某种意义上,

道德体系其实是在演变或深化禁忌的结构形态。

只不过这些“禁令”不再来自民间自控又自动的系

统, 而主要由上层权力话语系统发布。[ 8 ] (P77)

然而, 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 禁忌与

道德的差异还是十分明确的。第一, 两者的成因不

同。禁忌的产生, 是与“某种可怕的, 极端危险的,

同时也是有诱惑力的, 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的恐

惧感联系在一起”, 并以此为前提的。对于这种恐

惧, 无须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也不需要人们去加以

理解和论证。[ 1 ] (P138) —旦违反了禁忌, 潜在的危险

就会变成现实的危险, 不仅威胁着犯禁者本人, 同

时也威胁着他所在的整体。因此, 禁忌总是与恐惧

感相联系, 违反了禁忌, 即使没有外来干涉, 没有

人猜疑他的罪行, 他也会产生惟恐被惩罚的忧郁

心理, 从而导致生病, 甚至死亡。

恐惧来自于神秘, 使得禁忌成为无理性的社

会意识。正如英国学者罗素所说: 在禁忌产生的阶

段,“人们的动机不再是出于支配的目的, 而是进

入了无理性的忌讳的范畴。”[ 9 ] (P65) 这样, 禁忌“作

为要求抑制社会上的危险倾向所表现出来的道德

上最古老的形式, 它以自己的非理性和缺乏任何

论证明显区别于稍后的宗教、道德和法律上的禁

令。”[ 7 ] (P388) 道德规范则是在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

和社会关系中产生的, 排除了神秘感和恐惧感等

迷信、宗教方面的因素, 而具有客观现实的、特定

的内容。道德规范除了集体和他的成员以外, 并不

以别的东西为存在前提。道德的产生, 是由于人类

多少明确地意识到自身需要的结果, 违反道德, 通

常要造成现实的多少可以看得见的有害后果。道

德规范在向人们提出自己的规范要求的同时, 还

附加上了许多说明和解释, 并尽可能地加以阐述

和论证, 以说教和讲道理的方式使人们接受, 并使

之变成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而禁忌一般超

越于道德与情感之上。作为禁忌,“不能做什么”已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建议, 无所谓合理不合理, 无所

谓可能与不可能被接受。这是一种行为规范, 不是

一种可选择的对象。与禁忌相比, 道德规范不带强

制性或恐惧感的成分, 因而是人们理性认识的一

种反映。

在动因方面, 禁忌的虚妄与道德规范的实在

有着明显的差异。

第二, 禁忌成因的非理性导致了其实施过程

的非理性。破坏禁忌者不论是好心还是恶意, 是主

动的还是被动的, 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一切都

是一样的, 都要同样的受惩罚。禁忌的惩罚对违禁

犯忌者的道德、意图、情感丝毫不加甄别, 不予分

辨, 它只是机械地给予惩罚。禁忌强调的是行为的

结果, 违犯禁忌必然遭到惩罚。禁忌以制裁为前

提, 而且是一种神秘的、不可避免的惩罚。比如, 人

们每当小孩子说了不吉利的话, 就要说一声“说破

不灵”以禳解,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 却是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再如对日月星辰的信仰和禁忌,

原始时代已有, 而奴隶社会时期的春秋, 不但深信

地震乃鳌鱼翻身, 彗星现则天下乱, 而且还加上许

多事例和解释。直至今天, 许多地方还盛传用手指

虹则会烂手指、坠毁一颗星会死一个人的忌讳。但

若问其为何避忌, 大概都说不出其中奥秘。

道德与之不同, 道德强调当事人的动机。尽管

某人损害了他人, 但动机是善意的, 并向受害者作

了补偿, 这个人便不会受到惩罚。违背道德规范者

所受的惩罚, 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这种社会舆论

能够形成很大的社会压力, 使个人陷入十分窘迫

的境地。结果, 或者促使犯错误的个人改弦更张,

重新做人, 或者把屡教不改的人物摒弃于社会群

体的认同之外, 为人们所不齿, 所唾弃。

触犯禁忌后施行的惩罚是超自然的力量通过

多种方式进行的, 而不是社会的或人为的对触犯

禁忌的对象施行惩罚。禁忌的惩罚只是人们主观

上想象的存在, 而不是客观上实际的存在。如春节

时, 人们忌言鬼、杀、病、灾、死等不吉利的字眼儿,

否则, 会遭魔鬼纠缠或遇病、杀、死等灾难。这种遭

魔鬼纠缠或遇病、杀死等灾难, 都不过是人们根据

语言、行为或人主观上做出的一种想象而已, 客观

上是根本没有办法证实它的存在的。

在具体实施方面, 禁忌的虚妄与道德规范的

实在同样有着明显的差异。

第三, 禁忌与道德规范在适应的地域范围方

面亦有差异。禁忌事象作为民俗的组成部分之一,

从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与人们所处的自然环

境和经济生活有关, 不论哪类禁忌习俗都必然要

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比如

旧时北疆的维吾尔族妇女外出时必须要戴上盖头

或面纱, 否则会被视为有辱风化, 要受到处罚; 与

之相对, 地处南疆的维吾尔族妇女在这方面的禁

忌约制却宽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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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的这种地方性使它仅仅在一个群体或一

个氏族内部有效, 而对这个群体以外的人, 则毫无

禁忌。任何禁忌总是在一定的时空里面发生作用,

它对禁忌圈外的人而言, 是无能为力的。例如, 在

密克罗尼西亚的加罗林群岛上, 持续六至八个星

期的整个捕鱼季节, 渔民们必须严格遵守性禁忌,

他们无权与妻子住在一起, 连看她们一眼都不行。

但与此同时, 在每个男子的住宅里, 都住着一两个

妇女, 并且丝毫不禁止与她们发生性关系。原来,

这些妇女都是从别处抓来的俘虏。另外, 在性禁忌

期间, 妇女们也有权进犯任何一个不属于本村的

男子。这种进犯丝毫不触犯生产期间的性禁忌, 因

而也不会受到谴责。“这个例子向我们揭示了原始

社会的一个特征。这就是, 每一个人类集体都有其

自身的道德, 这种道德规范仅仅对它自己的成员

有效。而对集体以外的人, 则无论集体中的肯定规

范还是否定规范, 都一律无效。”[ 10 ] (P1542155) 而道德

规范在适用范围上尽管也表现出区域性的特点,

有所谓“七里不同俗, 十里改规矩”, 但人们总是以

自身所遵守的行为规范来对待外人, 即使在行动

上不一致, 在道德评价上一般也不会两样。

更何况关于劝善弃恶、忠孝仁爱、知恩图报等

道德主张 (实际上也是一种规范要求)带有普遍的

人性因素, 对我国各民族而言, 都是共同的生活准

则。而这种具有如此广泛区域性意义的禁忌, 似乎

是没有的。血缘婚禁忌大概是我国所有禁忌事象

中施行范围最广的一种。但我国民间许多地区, 曾

经热衷于表亲婚, 并称之为“亲上加亲”, 认为是喜

中之喜。后来, 新的婚姻法有了近亲不得结婚的规

定, 才逐渐改变了这种习俗。过去, 土家族、布依

族、傈僳族、瑶族、壮族等都有姑表亲 (又称姑舅表

亲)的习俗。姑家的女儿必须嫁给舅家的儿子。舅

家有优先娶外甥女的权利。土家族的俗语说:“姑

妈女, 顺手娶; 舅舅要, 隔河叫”。布依族若姑之女

不同意, 女家要向舅家交纳“舅爷钱”。壮族某些地

区流传着“除了青岗无好柴, 除了郎舅无好亲”的

说法。这一禁忌事例说明禁忌并不具有道德规范

所秉赋的整体性和全民性要求的特点。

撇开禁忌的地域性不谈, 禁忌的对象也是有

局限的, 或针对妇女, 或针对孕妇, 或针对寡妇, 或

针对鳏夫, 或针对所谓的神圣者, 或针对不洁、不

祥者⋯⋯; 倘若某一事象针对的是一定空间区域

内的所有的人, 那么这一禁忌事象就不可能生存

下来。而道德的对象绝没有如此多的分别。恰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 道德面前也是人人平等

的。只是对于不同层次的人而言, 道德境界的要求

不同而已。

第四, 禁忌与道德规范还有时效性的区别。我

国南方许多民族在春节过后, 不许对歌、不许吹

笙, 总之, 禁忌一切男女交际的节日行为。随着秋

季收获的到来, 这种节日的性禁忌开始解除, 封存

的芦笙又开始吹响, 封禁的山歌又开始唱起, 男女

狂欢的节日也开始恢复。性禁忌与性开放随着生

产而轮流交替, 就构成了这些民族族民全部生活

的主要节奏。

道德规范就不一样了, 它一经形成并被人们

概括出来, 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 无论何时何

地都要求人们“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

基本上不受一维性时间观念的限制。如“孝敬父

母”这一道德规范, 并非是指某一时间内应该孝敬

父母, 而在其他时间内就可以不孝敬父母。禁忌总

是在一定的时空中才能显出其威力, 而道德尽管

也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但它在时空中所受的局限

较之禁忌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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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照下, 恰恰是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从这个意

义上说, 至今仍活化在民间生活之中的口头传统、

社会风俗、传统手工艺技能等, 实乃我国和人类文

化之幸事。先保存比先剔除更有意义, 更符合《公

约》和人类的民族的文化利益。只要它与人与社会

无害, 不违反宪法法律, 就应开宽容地允许它存在

和传承, 让时代、社会和民众在生活中检验它, 选

择它, 不必急于拟定标准淘汰它, 消灭它。

从一定意义上讲,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

保护中国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 肯定非物质文化

遗产也就是正视中国和人类的传统和历史。正是

由于那些持守传统、态度虔诚的社会大众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持存信仰和保护, 才使已有了上千

年历史的民间精神及其宗教传说和民间传说得以

持存、延续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只有在这种

原生态古朴的信仰性活动中, 才能得到进一步延

续、发展和振兴。

注释
① 本文的“主脑”观点借鉴了康保成先生的概念, 在此特

别致明。

参考文献
[ 1 ]　陶东风. 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导言[M ]. 开封: 河

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ö

OL ]. 中国藏学网 h ttpööwww. tibe to logy. ac. cn,

2005209208.

(责任编校　张东茹)

Head, Bra in , and Body

——Role Or ien ta 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Imma ter ia l Culture Her itage

ZHAO D e-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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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governm en t p lays an ind ispen sab le lead ing ro le of head in the p ro tect ion of

imm ateria l heritage. W ithou t the suppo rt of po licy and m oney from the governm en t, it is im po ssib le

to p ro tect the imm ateria l cu ltu re heritage. Cu ltu re scho lars p lay the ro le of the b ra in in the p ro tect ion

of imm ateria l cu ltu re heritage. W ith their p rofound learn ing and less b ias, they w ill offer op in ion s and

suggest ion s tha t a re less u t ilita rian yet m o re academ ic. T he o rd inary peop le p lay the ro le of the body

in the p ro tect ion of imm ateria l cu ltu re heritage. W ithou t fo lk cu ltu re and popu lar fo rce, it w ill be

d iff icu lt fo r the imm ateria l cu ltu re heritage to ex ist and develop and it w ill even tua lly d is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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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 tion sh ips of Taboo and M or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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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ginn ing from the sam e sou rce, T aboo and M o ra l are clo sely rela ted. W ith the

p rogress and developm en t, M o ra l had grow n to be an independen t system , yet T aboo had p layed an

act ive ro le in the developm en t of the trad it iona lM o ra l system s. C lo th ingw ith T aboo, M o ra l seem s to

be m o re pow erfu l. T aboo and M o ra l are d ifferen t in na tu re. T here are m any differences betw een the

tw o.

Key words: T aboo;M o ra l; rela t ion sh ip s; d 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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